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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校園傳染病應變及防疫計畫 
制定日期： 中華民國 99 年 05 月 22 日 

 第八修日期： 中華民國 112 年 09 月 06 日 

 

壹、依據 

一、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42 條及學校衛生法第 13 條辦理。 

二、 依據臺北市各級學校校園疑似傳染病通報及相關防治作業辦理。 

 

貳、目的 

一、 落實校園防疫工作有效防範傳染病於學校傳播，保護學生與教職員工的安全和健

康。 

二、 建立校園傳染病事件通報管理系統，儘早監視傳染病的流行。 

三、 增強學校對傳染病緊急事件應變能力。 

四、 減輕傳染病傷害程度或急症病情及防範群聚事件發生。 

五、 增進校園共識與師生家長間的聯繫管道。 

 

參、適用時機及範圍 

一、 當學校發現傳染性疾病的學生，且有交互傳染的疑慮時。 

二、 當學校學生經合格醫療單位研判為疑似或確定的法定傳染病時(附件一)。 

三、 當學校學生符合「臺北市各級學校校園疑似傳染病通報及相關防治作業規定」之

通報疾病項目及定義時(附件二)。 

四、 依臺北市教育局來文辦理。 

 

肆、傳染病應變及處理原則 

傳染病的影響可小到個人，也可拓及班級、學校甚至社區，影響範圍可能無法明

顯區分且持續時間較長，需於不同時期採取適當的措施因應散播的危機： 

一、 平時預防 

（一） 導師每日檢視班上學生有因生病請假或接獲家長通報確診/疑似傳染病者填寫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小學童疑似傳染病通報登記表」(附件三)，並以拍照回

傳或紙本通知護理師。導師或任課教師隨時關心學生健康狀況，並對傳染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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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持有警覺性，如有懷疑立即轉知學校護理師，以便學校及早做適當的處理。 

（二） 學校護理師每日執行各班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小學童疑似傳染病通報登記表

請假登錄，即時掌握交互傳染的可能。 

（三） 加強班級清潔與消毒工作，隨時要求學生做好個人健康管理，共同營造優質安

全的學習環境，班級至少每週一次以 0.06%漂白水(10ml 漂白水以 1000ml 水稀

釋比例)進行例行環境消毒，有疑似或確診傳染性疾病之個案則加強消毒至少連

續三天，每次消毒後登錄「傳染病防治班級消毒記錄表」(附件四)於每月底交

回健康中心備查。 

（四） 改善學校環境衛生，杜絕傳染源，切斷傳染途徑 

1. 對學校的給水、排水系統、廁所、合作社食品及餐廳等設施，加強病媒管制以

及環境衛生消毒工作。 

2. 每個洗手台皆提供香皂供師生使用，加強個人手部衛生。 

3. 提供 6%漂白水、75%酒精等環境衛生消毒用品供師生使用，消滅傳染媒介。  

（五） 於人員走動處懸掛宣導布幔，製作宣導標語、書法、作文、壁報等，張貼宣導

之。 

（六） 利用學校集會時間、校網及學校行政工作週報對教職員生宣導傳染病防治相關

注意事項。加強學校教職員工防疫教育訓練，於必要時適時提供協助。 

（七） 學校辦理傳染病防制所需器材、藥品、用品，護理師應定期保養、維修、更新

並添購，以適時掌握校園衛生狀況。 

（八） 落實校園防疫工作管理，結合社區家長人力資源，確保校園環境衛生。 

二、 應變準備 

針對學校傳染病制定適當的應變計畫及防疫措施，建立傳染病通報流程(附件

五)，成立傳染病防治應變小組(附件六)規劃功能性任務編組及負責人員與職掌。 

三、 流行期應變 

（一） 發現疑似或可能傳染病學童時，及時通知轄區衛生單位(內湖區健康服務中

心)，並採取必要之相關防疫措施。 

（二） 疑似群聚事件 

1. 學校護理師彙整學童請假每日紀錄登記及「臺北市學校暨機關傳染病通報系

統」，如學童罹患法定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聚集時，應立即啟動通報機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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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級任老師、衛生組長、學務主任、校長及轄區衛生單位。 

2. 學務處及時網路通報「臺北市學校暨機關傳染病通報系統」通知衛生局；電話

聯繫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並連繫生教組通報校安中心。 

3. 班級導師視情況追蹤學童健康狀況(如體溫測量)，如有發現疑似個案立即通知

護理師介入啟動防疫措施。 

4. 級任老師加強班級環境消毒至少連續 3 日。 

5. 宣導加強個人衛生習慣，維持良好手部衛生，手不摸眼、口、鼻，正確戴妥口

罩；另患病期間，不上課且勿出入安親班及公共場所。 

（三） 停課、復課處置 

1. 停課標準：視疫情等級，依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決議辦理停課、復課事宜。

腸病毒停課標準則依照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腸病毒通報及

停課作業規定辦理。 

2. 由校方成立防疫應變處理小組，邀集應變小組人員研商決定之，並應立即報局

備查。當停課原因消失，應即恢復上課。 

3. 停課間全校防疫措施：依照教育局規定行政人員到校上班安排校園環境消毒工

作。 

4. 停課間課業輔導 

(1) 班級停課：依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因應校園傳染病停課、補課要點執

行。教務處偕同班級教師協助停課間課業輔導及復課後補課事宜。 

(2) 隔離學童：隔離學童之級任老師及學校護理師每日電話聯繫瞭解學童身心狀

況；另課業進度，由老師依補課或以網路學習方式協助。 

（四） 配合政令強化教育宣導工作：全面管制、加強教育及積極防疫。 

1. 學校對於傳染病之學童，應依規定嚴格管制停課規定及防護措施。 

2. 教導學童保持校內的環境衛生，有助於減少疾病的傳染。 

3. 配合教育局的相關規定加強衛生教育，宣導有關傳染病防治工作。 

(1) 導護老師於朝會加強宣導。 

(2) 請各班級任老師指導學生傳染病知識，收集相關資訊於班級討論和教學，傳

授預防及管制傳染病的知識。 

(3) 護理師協助宣導或辦理相關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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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傳染病流行期間加強防治工作  

(1) 傳染病流行期間密切配合衛生機構宣導，發現疑似傳染病學童轉介醫療院所

追蹤檢查。 

(2) 傳染病流行期間配合衛生機關安排，鼓勵學生踴躍接受檢驗及做必要的預防

疫苗注射。 

四、 恢復處置：當傳染病獲得控制應變工作接近尾聲時，可逐步恢復常態運作，相關

歸建工作包含協助接受居家隔離或患病學童返校後之補救教學及患病教職員工

生返校後續追蹤其健康狀況和心理輔導。 

 

伍、本計畫經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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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傳染病分類及處置措施 

本表業經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修訂(最後修訂日期 112.08.25) 

類別 傳染病名稱 

第一類  狂犬病、鼠疫、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天花 

第二類  猴痘、登革熱、屈公病、瘧疾、茲卡病毒感染症、西尼羅熱、流行性斑疹

傷寒、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傷寒、副傷寒、桿菌性痢疾、阿米巴

性痢疾、霍亂、急性病毒性Ａ型肝炎、小兒麻痺症/急性無力肢體麻痺、炭

疽病、多重抗藥性結核病、麻疹、德國麻疹、白喉、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漢他病毒症候群  

第三類  急性病毒性肝炎（除A型外）、日本腦炎、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結核病、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侵襲性ｂ型嗜血桿菌感

染症、退伍軍人病、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梅毒、先天性梅毒、淋病、

破傷風、新生兒破傷風、漢生病 

第四類  

 

李斯特菌症、水痘併發症、恙蟲病、地方性斑疹傷寒、萊姆病、肉毒桿菌

中毒、庫賈氏病、弓形蟲感染症、布氏桿菌病、流感併發重症、侵襲性肺

炎鏈球菌感染症、Q熱、類鼻疽、鉤端螺旋體病、兔熱病、疱疹B病毒感染

症、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112.05.01調整)。 

第五類 新型A型流感、黃熱病、裂谷熱、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拉薩

熱、馬堡病毒出血熱、伊波拉病毒感染。 

 

※粗體為學校常見法定傳染病 

※制表參照：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專業版-傳染病介紹

https://www.cdc.gov.tw/Disease/Index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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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級學校校園疑似傳染病通報疾病項目 

 
學校每日紀錄學童健康狀況，發現學童出現下列症狀時，應通知家長送醫及追蹤醫師

診斷結果，確認後於48小時內至「臺北市學校暨機關傳染病通報系統」進行通報及防

疫處置。 

一、 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 

（一） 手足口病：口、手掌、腳掌及或膝蓋、臀部出現小水疱或紅疹。 

（二） 疱疹性咽峽炎：發燒且咽部出現小水泡或潰瘍。 

二、 流感(含類流感及COVID-19中重症) 

（一） 流感快篩陽性，或有急性呼吸道感染且具有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38°C)、 

    呼吸道感染及肌肉酸痛或頭痛或極度厭倦感症狀，由醫師診斷為流感。 

（二） 嚴重特殊傳染性(COVID-19)肺炎輕症或無症狀者，可全程配戴口罩正常上課

上班、用餐使用隔板，並建議進行自主健康管理五天，若有請假需求依照本校規

定辦理；由醫師診斷為中重症者，則依照隔離通知書進行隔離及治療，學生請防

疫照護假，亦不會扣減學業評量成績，教職員工核給公假，教師所遺留的課務由

學校協助排代並支付鐘點費，不列入學年成績考核。 

三、 水痘 

全身分批出現大小不一的表淺性水泡，有遮蓋處病灶較暴露處多，臨床上可能伴

隨發燒(37.5～39°C)。 

四、 猴痘 

症狀包括發燒、出汗、頭痛、肌肉痛、淋巴腺腫大、極度倦怠等。發燒一至三天

後出現皮膚病灶，依序出現斑疹、丘疹、水泡、膿疱，約二到四週結痂會脫落。 

五、 登革熱. 

經由感染登革病毒的蚊子傳播給人類。症狀為發燒、出疹、嗜睡、躁動不安等。  

六、 疥瘡 

七、 紅眼症(急性/傳染性結膜炎) 

眼睛刺痛、灼熱、怕光、易流淚、異物感、霧視；眼結膜呈鮮紅色，有時會有結

膜下出血；眼睛產生大量黏性分泌物；有時耳前淋巴結腫大、壓痛。 

八、 腹瀉 

每日腹瀉三次(含)以上，且合併下列任何一項以下症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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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嘔吐 

（二） 發燒 

（三） 糞便帶有黏液狀或血絲 

（四） 水瀉 

九、 其他(含腮腺炎、頭蝨)，上述八種項目外之特殊傳染病。 

※制表參照： 

（一） 臺北市學校傳染病通報系統-校園傳染病通報防治作業規範修訂第九版

108年5月27日。https://tpcginfec.health.gov.tw/upload/校園疑似傳染病通報及相關

防治作業.pdf  

（二） 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防疫教育總指引，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8月14日北市教體字第1123073928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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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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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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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任老師 護理師 衛生組長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流程 

 

 
           

   

附件五 

學童身體不適 

就醫 

繼續上學 

痊癒 

在學校期間

護理師及導

師協助追蹤

病症變化 

是否符合法定傳染病(見附件一)或臺北市各級學校校園

疑似傳染病通報疾病定義 

A.腸病毒      B.流感(含類流感及 COVID-19 中重症)  

C.水痘        D.猴痘 

E.登革熱      F.疥瘡 

G.紅眼症      H.腹瀉且併有嘔吐、發燒、糞便帶有黏

液狀或血絲、水瀉等任一症狀 

I.其他 

通報臺北市學校

傳染病通報系統 

 

否 

是

是 

 
惡化 

結案 

1. 通報學校護理師 

2. 通知衛生組停、退餐 

3. 班級環境清潔消毒至少連

續三天 

4. 加強課堂上傳染病宣導 

5. 叮嚀學童正確洗手加強個

人衛生，依傳染途徑要求戴

口罩 

6. 預防群聚感染，確實瞭解學

童出缺席，每日檢視學生因

生病請假情形，回報護理師

「疑似傳染病通報登記表」 

7. 適時慰問患病學童並協助

請假期間課業輔導。 

8. 通知全班家長班級病例發

生，須加強衛生習慣和免疫

功能並注意學童身心狀況。 

9. 注意班級學童身心狀況，有

疑似或確診個案立即通報 

召開緊急停課會議： 

1. 依主管機關政令及

停課會議決議是否

停課 

2. 學務主任主持會

議，會前聯繫教務主

任參與。即時向校長

說明疫情發生及處

理狀況，並於會後報

告決議情形。 

3. 護理師會前聯繫該

班級任老師及轄區

健康服務中心承辦

人參與。 

4. 衛生組/護理師協助

會議進行，後續會議

記錄及停課班級相

關作業；視疫情狀況

協助配合衛生單位

進行必要的疫調處

理。 

5. 護理師通報填寫群

聚事件描述及處理

報告 

 

1. 追蹤學童就醫狀況

及病況，了解與學

童居住之家人狀況

及就讀班級及安親

班等情形 

2. 告知家長罹患疾病

之停課規定及天

數，並向學童及家

長做疾病衛教 

3. 持續追蹤病童狀況

及給予班級傳染病

宣導 

4. 平日加強全校師生

疾病宣導，預防群

聚傳染 

疑似群聚 

否 是 

常規

處理 

1. 了解班級環境

消毒情形 

2. 不定時安排衛

生教育 

3. 處理學童停ヽ

退餐等事宜 

4. 協助採購衛材

及處理校園環

境衛生事宜 

5. 追蹤及協助防

疫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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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傳染病防治應變小組成員與任務 

編組職別 職 稱 姓名 任務職責 

召集人 校長 郭添財 

1. 督導校園傳染病疫情防制暨各項因應事宜 

2. 主持應變小組緊急會議 

3. 統籌對外訊息之公佈與指定發言人對外說明 

4.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各項停課、復課決議事項 

5. 與社區醫療資源保持良好互動關係，並獲社區資源支持 

副召集人 學務主任 曾國基 

1. 擬定傳染病防制計劃並推動實施  

2. 掌握疫情，負責召集應變小組會議 

3. 掌握訊息及資料，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防治組 

 

衛生組長 許淑貞 

1. 傳染病防制宣導工作安排與執行 

2. 配合衛生單位的防疫措施，並進行校園巡視及消毒 

3. 協助疑似個案追蹤及疫情調查 

護理師 
王淑華 

林宜瑄 

1. 提供教職員工生各項傳染病之正確防制措施資訊 

2. 辦理傳染病防制所需器材、藥品、用品等申購事宜 

3. 掌握校內教職員工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早期發現疑似

傳染病例 

4. 執行通報作業 

5. 協助衛生單位檢體收集 

6. 疑似個案追蹤及疫情調查 

7. 協助感染或疑似感染教職員工生就醫事項 

8. 詳實記錄發現病例、照護與轉介就醫過程並通報主管 

9. 確定及疑似病例之教職員工生返校後之照護  

教務處 教務主任 蔡馥伊 

1. 協助停課班級教師進行相關教學活動 

2. 協助接受居家隔離或罹病學生返校後之補救教學 

3. 協助罹病教師課務之安排 

4. 建立緊急聯繫資訊網絡 

總務處 總務主任 徐瑞君 

1. 校園管制措施的規劃與宣傳  

2. 協助校園飲水機及空調設施的管理，環境消毒工作，及

防疫器材之支援和提出防疫建議 

輔導室 輔導主任 黃俊彥 
1. 相關輔導措施的規劃  

2. 協助罹病教職員工生返校後之心理輔導，尋求社會救助 

教師 導師 
各班導師/

任課教師 

1. 督導班級衛生清潔工作 

2. 實施隨機教學，指導學生衛生習慣及正確洗手方法 

3. 觀察學生身體狀況，如有身體不適者應通報健康中心 

4. 協助提供罹病學生相關資料 

家長會 家長會長 莫嘉絹 集合家長資源，支援防疫事項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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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校園傳染病應變及防疫計畫增修表 

原先條文(112.03.07) 修訂條文(112.08.25) 說明 

三、 流行期應變 

（二） 疑似群聚事件 

3. 班級導師每日追蹤學童健康

狀況(如體溫測量)，如有發現疑

似個案立即通知護理師介入啟動

防疫措施。 

三、 流行期應變 

（三） 疑似群聚事件 

3. 班級導師視情況追蹤學童健

康狀況(如體溫測量)，如有發現

疑似個案立即通知護理師介入啟

動防疫措施。 

 

依照臺北市政府修

訂「臺北市各級學

校暨教育機構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疫教育總指

引」修訂。 

附件一 

 

附件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由第五類調

整為第四類)  

依照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 112.05.01

公告修訂 

附件三 

修訂為「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小學童疑

似傳染病通報登記表」 

 

校園疑似傳染病通報疾病項目更改 

COVID-19 更改為

中重症

COVOID-19、新增

猴痘及登革熱 

附件四 附件四 
更新日期 

附件五 

是否符合法定傳染病(見附件一)或臺北市

各級學校校園疑似傳染病通報疾病定義 

B.流感(含類流感及 COVID-19)  

 

附件五 

是否符合法定傳染病(見附件一)或臺北市

各級學校校園疑似傳染病通報疾病定義 

B.流感(含類流感及 COVID-19 中重症)、

D.猴痘、E.登革熱   

 

COVID-19 更改為

中重症

COVOID-19、新增

猴痘及登革熱 

 

 附件六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傳染病防

治應變小組成員與任務 

依據 112 學年編組

人員更換修正 

 


